
涟水县国土资源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涟国土告字［2010］01号

经涟水县人民政府批准，涟水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2010-01号宗地位于漪河路北侧、安东北路东侧；面积62558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住宅多层≤1.5；住宅高层≤3.5；商业≤5.5；建筑密度：住宅多层≤26%；住宅高层≤20%；商业≤50%；绿地率：≥30%；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综合50年；挂牌起始价为660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3300万元；增价幅度为10万元或其整倍数；投资总额不低于25000万元。
2010-02号宗地位于渠北西路北侧、淮浦路西侧；面积35369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3.5；建筑密度：≤55％；绿地率：≥20%；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综合50年；挂牌起始价为200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1000万元；增价幅度为10万元或其整倍数；投资总额不低于14000万元。
2010-03号宗地位于中渠南路南侧、涟新路东侧；面积20646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居住用地≤1.6,公共设施用地≤3.5,且地块综合容积率不大于1.8；建筑密度：居住用地≤26%,公共设施用地≤45%,且地块综合容积率≤35%。绿地率：≥30%；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综合50年；挂牌起始价为110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550万元；增价幅度为10万元或其整倍数；投资总额不低于7000万元。
2010-04号宗地位于今世缘大道北侧、金城路西侧；面积108647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28%；绿地率：≥30%；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综合50年；挂牌起始价为1800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9000万元；增价幅度为10万元或其整倍数；投资总额不低于40000万元。
2010-05号宗地位于安东北路东侧、创业路南侧；面积5216平方米；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容积率：≤3.5；建筑密度：≤26％；绿地率：≥30%；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综合50年；挂牌起始价为58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290万元；增价幅度为10万元或其整倍数；投资总额不低于1500万元。
二、竞买人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企业、公司及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参加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不低于底价）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0年1月11日至2010年2月8日，到涟水县国土资源局六楼领取挂牌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0年1月11日至2010年2月8日，到涟水县国土资源局六楼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竞买保证金交纳至账户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2月8日17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0年2月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涟水县国土资源局六楼，挂牌时间为2010年1月11日至2010年2月10日16时。

七、其他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2、涟地2010-01、03、04、05号宗地以净地方式出让，宗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所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以及所发生的所有税、费等均由受让人负责，宗地外基础设施（路、水、电）以现状为准；涟地2010-02号以净地方式出让，宗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所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企业改置以及所发生的所有税、费等均由受让人负责，宗地外基础设施（路、水、电）以现状为准。出让具体事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涟水县涟城镇红日路

联系电话：0517－82380233    13952324266  13915125822

传    真：0517－82380233

联 系 人：翟先生  徐先生

邮    编：223400

网址：http://www.gtls.gov.cn     http://www.lscity.com
电子信箱：txyx@sohu.com
九、本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涟水县国土资源局

二0一年一月十一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以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有关规定，经涟水县人民政府批准，       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涟地2010-05号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出让人为涟水县国土资源局，具体组织实施由我局自行办理。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三、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一）地块位置：安东北路东侧、创业路南侧。
（二）地块范围：详见宗地图。

（三）出让面积：5216平方米。
（四）土地用途：商住混合用地。
（五）规划容积率：≤3.5。
（六）规划建筑密度：≤26％。
（七）绿地率：≥30%。
（八）土地开发程度：以净地方式出让，宗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所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以及所发生的所有税、费等均由受让人负责，宗地外基础设施（路、水、电）以现状为准。
（九）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综合50年。
（十）投资强度要求等土地使用标准：投资总额不低于1500万元。
（十一）开工及竣工时间
要求在土地交付之日起30日内动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24个月内建成。
四、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竞买保证金交纳至帐户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2月8日17时，上述宗地的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贰佰玖拾万元（￥2900000元）。

竞买保证金缴纳帐户：涟水县土地储备城市资产投资发展中心

帐号：20332082600100000226901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涟水支行
五、申请和资格审查

（一）挂牌文件取得

申请人可于2010年1月11日至2010年2月8日，到涟水县国土资源局六楼获取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具体包括：

（1）挂牌出让公告；

（2）挂牌出让须知；

（3）竞买申请书；

（4）竞买资格确认书；

（5）竞买报价单；

（6）授权委托书；
（7）成交确认书；

（8）宗地界址图；
（9）坐标表；
（10）成交价款包含规费明细表；
（11）宗地规划设计要点；
（12）土地使用条件；
（二）提交申请

申请人可于2010年1月11日至2010年2月8日17时，到涟水县国土资源局六楼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文件包括：

1、法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3）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6）报名费1000元。
2、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4）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5）报名费1000元。
3、其他组织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证明；

（3）表明该组织负责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5）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6）报名费1000元。
4、境外申请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境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5）报名费1000元。
上述文件中，申请书必须用中文书写，其他文件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但必须附中文译本，所有文件的解释以中文译本为准。

5、联合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书；

（2）联合申请各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联合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并明确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受让人；

（4）申请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6）报名费1000元。
（三）资格审查

我局负责对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收到的申请进行审查。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通过资格审查且无不良记录的，方能取得竞买资格。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申请：

1、申请人不具备竞买资格的；

2、未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3、申请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4、委托他人代理，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确认竞买人资格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0年2月8日17时30分前发给《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并通知其参加挂牌活动。
挂牌截止时仍有竞买人要求加价的，转入现场竞价，现场竞价的起始价为最新报价，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在现场竞价中无人参加竞买或无人加价的，确定转为现场竞价时最新报价者为竞得人，但低于挂牌出让底价者除外。
（五）答疑及现场踏勘

申请人对挂牌出让文件有疑问的，可在报名参加挂牌出让活动前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我局咨询。我局根据申请人的要求组织申请人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六、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1、挂牌起始时间：2010年1月11日；

2、挂牌截止时间：挂牌地块由挂牌主持人在下列时间主持确定挂牌截止：2010年2月10日16时；

3、接受挂牌报价时间：挂牌期间上午9时至11时和下午14时至17时，2010年2月10日下午接收报价时间为14时至16时。
七、宗地的挂牌起始价、增价幅度

起始价为人民伍佰捌拾万元（￥5800000元），增价幅度为10万元或其整倍数。
八、交地时间及成交价款付款方式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交付土地。
土地成交价款在出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土地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付清。
九、挂牌程序

（一）公布挂牌信息

1、挂牌人将有关宗地的位置、面积、用途、使用年限、规划要求、起始价、增价规则及增价幅度等挂牌公布；

2、挂牌主持人介绍地块的情况。

（二）挂牌竞价

1、挂牌主持人介绍挂牌起始价、增价幅度等竞价规则，宣布挂牌竞价开始；

2、竞买人填写《挂牌竞买报价单》进行报价；

3、挂牌主持人收到《挂牌竞买报价单》后，对报价单予以审核，对符合规定的报价予以确认；

4、挂牌主持人确认该报价后，更新显示挂牌价格，继续接受新的报价。

（三）挂牌截止

挂牌截止应当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本次挂牌出让为有底价出让，出让人应当在挂牌截止前将密封的挂牌底价交给挂牌主持人，挂牌主持人现场打开密封件。在公告规定的挂牌截止时间，竞买人应当出席挂牌现场，挂牌主持人宣布最高报价及其报价者，并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

1、本地块由挂牌主持人在下列时间主持确定挂牌截止：2010年2月10日16：00。

2、挂牌主持人宣布最高报价及其报价者，并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

3、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即属于挂牌截止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情形，挂牌主持人宣布挂牌出让转入现场竞价，并宣布现场竞价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4、挂牌主持人连续三次报出最高挂牌价格，没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主持人宣布挂牌活动结束，并按下列规定确定挂牌结果：

（1）最高挂牌价格不低于底价的，挂牌主持人宣布挂牌成交，最高挂牌价格的出价人为竞得人。
（2）在规定时间内无人报价或所有竞买人的报价均低于底价，挂牌主持人宣布挂牌不成交。

（四）现场竞价

现场竞价由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主持进行，取得该宗地挂牌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均可参加现场竞价。现场竞价按下列程序举行：

（1）挂牌主持人应当宣布现场竞价的起始价、竞价规则和增价幅度，并宣布现场竞价开始。现场竞价的起始价为挂牌活动截止时的最高报价。

（2）参加现场竞价的竞买人按照竞价规则应价或报价。

（3）挂牌主持人确认该竞得人应价或报价后继续竞价。

（4）挂牌主持人连续三次宣布同一应价或报价而没有人再应价或报价，且该价格不低于底价的，挂牌主持人宣布最高应价或报价者为竞得人。

在现场竞价中无人参加竞买或无人加价的，以挂牌截止时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低于底价时，挂牌主持人宣布现场竞价终止。

（五）签订《成交确认书》

确定竞得人后，挂牌人与竞得人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也不能对抗挂牌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六）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出让人与竞得人依据《成交确认书》约定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七）出让结果公布
我局将在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江苏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js.com）、涟水县国土资源局网站（http://www.gtls.gov.cn/）、涟水县城市经营网（http://www.lscity.com）等网站及专门的挂牌出让公示栏及时公布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
十、报价规则

（一）本次挂牌以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以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每次加价幅度不得小于挂牌主持人宣布的增价幅度。

（三）竞买人以填写《挂牌竞买报价单》方式报价，《挂牌竞买报价单》一经报出，不得撤回。

（四）在报价期间，竞买人可多次报价。

（五）竞买人报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报价：

1、报价单未在挂牌期限内收到的；

2、不按规定填写报价单的；

3、报价单填写人与竞买申请文件不符的；

4、报价不符合报价规则；

5、报价不符合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相同的，确认先提交报价单者为该挂牌价格的出价人。

十一、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须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若有疑问可在挂牌活动期间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我局提出咨询。申请人可到现场踏勘挂牌出让地块。申请人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竞买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二）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我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我局同意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本次挂牌出让设有挂牌底价，除本文件规定的情形下由挂牌主持人公布外，在挂牌活动结束前严格保密。

（四）竞买报价单一经提交，不得撤回。

（五）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在挂牌现场与挂牌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委托他人代签的，应提交法人代表亲笔签名并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成交确认书》对挂牌人和竞得人具有法律效力，挂牌人改变挂牌结果的，或者竞得人放弃竞得宗地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六）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后其中的0.6259万元转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服务费，剩余部分转为受让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款。未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我局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挂牌人在挂牌开始前终止挂牌活动，并通知竞买人：

1、竞买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2、挂牌工作人员私下接触竞买人，足以影响挂牌公正性的；

3、应当依法终止挂牌活动的其他情形。

（八）竞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违约，挂牌人可取消其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1、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的；

2、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九）挂牌成交价即为该地块的总地价款，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10种规费（按每平方米90元计算，详见《成交价款包含规费明细表》）。

（十）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应当按出让合同约定支付挂牌成交价款。竞得人付清全部挂牌成交价款后，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十一）挂牌不成交的，应当按规定由我局按规定重新组织出让。

（十二）参加挂牌活动的人员，应遵守现场纪律，服从管理人员管理。

（十三）本次挂牌出让由涟水县公证处现场公证。

（十四）我局对本《须知》有解释权。未尽事宜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办理。
涟水县国土资源局

二0一0年一月十一日

竞买申请书

涟水县国土资源局：

经审阅涟地2010-05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我方完全接受并愿意遵守你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中的规定和要求，对所有文件均无异议。
我方现正式申请参加于你局于2010年1月11日至2010年2月10日在涟水县国土资源局举行的涟地2010-05号地块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我方愿意按照挂牌出让文件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贰佰玖拾万元（￥2900000元）。

若能竞得该地块，我方保证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全部义务。

若我方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出现不能按期付款或有其他违约行为，我方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

特此申请和承诺。

附件：

1、                           
2、                           
3、                           
4、                           
申请人：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联 系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竞买资格确认书

              ： 

你方提交的对涟地2010-05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书及相关文件资料收悉。经审查，你方已按规定交纳了竞买保证金，所提交文件资料符合我方本次挂牌出让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现确认你方具备参加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竞买资格。请持此《竞买资格确认书》参加我局于2010年1月11日至2010年2月10日16时在涟水县国土资源局举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涟水县国土资源局

 年  月  日
竞买报价单

竞买人编号：

	地块编号
	涟地2010-05
	由

竞

买

人

填

写

	竞买报价
	人民币          万元

（小写：            ）
	

	竞买人
	名称：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代理人）
	签名：
	

	收到报价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由

挂

牌

主

持

人

填

写

	挂牌主持人
	签名：
	

	确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受托人

	姓名
	
	姓名
	

	性别
	
	性别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务
	

	证件号码
	身份证（）护照（）
	证件号码
	身份证（）护照（）

	
	
	
	

	本人授权      （受托人）代表本人参加2010年1月11日起在涟水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编号为涟地2010-05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代表本人签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凭证等。

受托人在该块地挂牌出让活动中所做出的承诺、签署的合同或文件，本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兹证明本委托书确系本单位法定代表人      亲自签署。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成交确认书

在2010年1月10日涟水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竞得编号为涟地2010-05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确认如下：

该地块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元（￥     元），总价为人民币    万元（￥    元）。其中出让金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元（￥      元），总价为人民币    万元（￥      元）。

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中的陆仟贰佰伍拾玖元（￥6259元）转为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服务费，余款贰佰捌拾玖万叁仟柒佰肆拾壹元（￥2893741）自动转作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款。     应持本《成交确认书》到涟水县国土资源局与涟水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成交确认书》一式二份，挂牌人持一份，竞得人持一份。

特此确认。

挂牌人：

竞得人：

                                二0一0年二月十日
[image: image1.jpg]el

iy

Bfis m.m ?
RtHRS
REIA
HERS
& o %
P

‘EBH: 2010515128
wi%88: 2010218128





[image: image2.jpg]i IS

il

71 X
X Y oK
1 41582.478 | 501912.629
41.94
2 | 41581.198 | 501953.853
125.58
3 | 41455670 | 501950294 e
4 | 41454778 | 501909.132 ’
127.75
1 41582.478 | 501912.629

S=5216 ¥pk 8782 &





[image: image3.png]° LR 457002

B [P R

Y SESNNLSSET) © (RENAREHE ) BN b A TEYERRES ¢ YT ES LS NS 7 AN HBELRE 1 HE
3 Bl I (SRR WSS T G e g
» I ror) (T HAYE T E )
R B /e 31
BT AE| | e
B R A YIRS P B | s T 0L (TR
r EAWWE| FT B2
Y WWAEMRBHEYAIRE » MM Eysmipyzyl  BLOVH
. B e a3 R y
MWHHH HALBED PG T TR RN & N B e FEWH) o L
v e . TRIET THGE
G BT EBBEET DL MHNCE NN R A MR R @ 11 E
B wmey| o %0E< =W
M B Ry EL| 6 %9e> HEEE|
UL 8BRS IGHES % & s 5> HHN
UE "UYwHES wo oml L ¥ EASLT91CS I HE
FEX N (RO Ra IR TBE WE AHRTEH mawmy | s
ISR Re| TLRr GEAAED TH
FEXBH RV HERRFIREE) Y88 omam|ww | O ERRENTRL hE T TE SR 2
HOTE T L HTNOREE KoLV LHNOILE| o gmey WHS BT — ﬁ
g g
%H e LA (e G %N FE PRI &k
}J‘
rd ~ WTEW|  EVOW| WETAEE
bt 0¥108€28~L160 SR
‘ N ¥ oy B R MY T WY S MW M E SN MR TR WRENT WYRTYE | BU%RH AFETEE |
R s ; el
m, LB ﬁ%&qm £.660 (600T) WFz
y g HENRIAHEHRE





土地使用条件 
一、界桩定点 
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正式签订后，出让人会同受让人依图验明红线所标示座标的各拐点界桩。面积核定无误后，双方在用地红线图上签字认定。界桩由受让人妥善保护，不得私自改动，界桩遭受破坏或移动时，应及时报告出让人，请求重新埋设。
二、土地利用要求 
受让人在用地红线内兴建建筑物应符合建设部门规划设计要点的要求。

三、公益工程  　　
1、受让人表示同意在用地红线范围内按经建设规划部门审核通过的规划方案建造公益工程，并同意免费提供使用。  　　
２、受让人表示同意政府为公用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通过、穿越受让宗地，无需作任何补偿。  　　
四、设计、施工、竣工 
１、红线范围内的建筑设计、建筑用途等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要求，涉及交通、管线、消防、环保、人防、航道等问题，还须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后建设，由此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受让人负担。  　　
２、受让人在土地交付之日起30日内动工建设。

３、规模大的、特殊的复杂工程，其动土施工时间按上述要求进行有困难的，受让人至迟应在离建设期限届满之日前30日内，向出让人提出足够理由延建申请，且延续期不得超过60日。  　　
4、受让人应在开工之日起24个月内竣工（受不可抗力影响者除外）。延期竣工6个月的，出让人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其《国有土地使用证》，其地上建筑物无偿归国家所有。
五、建筑维修活动  　　
１、受让人用地红线范围内进行建设及维修活动时，对周围环境及设施应承担的责任包括：
（１）所属建筑物品或废弃物（即泥土、碎石、建筑垃圾等）不得侵占或破坏红线图以外的土地及设施。如需临时占用市政道路，应报请县城管部门批准；如需临时使用红线以外土地，应与该用地者协商；若属政府未批准土地，应报出让人批准，并按规定交纳土地费用。  　　
（２）未获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在公共用地上倾倒、储存任何材料或进行任何工程活动。  　　
（３）受让人必须确保土地使用范围内的污水、污物、恶臭物或响环境的排泄物均应有可靠的排除方法，不得损害周围的环境。  　　
（4）在土地使用期限内，受让人对该地段内的所有城市市政设施，均应妥善保护，避免损坏，否则，应承担修复工程的一切费用。  　　
２、受让人不得开辟、铲除或挖掘毗邻地段的土地。  　　
３、在兴建建筑或维修工程之前，受让人必须摸清地段或相邻地段公有的明渠，水道（包括水龙喉管）、电缆、电线以及其他设施的位置，并向有关部门呈报处理上述设施的计划；受让人在未获批准之前，不得动工。基本需要改道、重新铺设或装设的费用，均由受让人负责。  　　
六、供水、供电  　　
１、受让人所需的用水，自行到供水部门办理相关供水手续。  　　
２、受让人所需的用电，自行到供电部门办理相关供电手续。  　　
３、受让人接水、接电及开设路口，所需费用均自行负责。  　　
七、监督检查  　　
1、在土地使用期间，出让人有权对用地者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受让人不得拒绝和阻挠。  　　
２、受让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红线范围以外的土地（包括堆放物品、器材等），否则，按违法占地处理。  　　
3、受让人在用地范围内，应按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工程设计图纸的要求进行建设。  　　
4、受让人对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未经规划部门批准，不得任意拆除或改建、重建。否则，有关部门有权责令其恢复原状或拆除，拒不执行的，可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受让人支付。
成交价款包含规费明细表
	编号
	收费项目
	标准
	征收部门

	1
	白蚁防治费
	2.3元/平方米
	房管局

	2
	基础设施配套费
	45元/平方米
	规划局

	3
	规划技术服务费
	1元/平方米
	规划局

	4
	墙改基金
	10元/平方米
	建设局

	5
	散装水泥
	2元/平方米
	建设局

	6
	教育地方附加费
	10元/平方米
	建设局

	7
	建设工程档案管理服务费
	1元/平方米
	建设局

	8
	消防设施建设费
	按规定标准收取
	消防大队

	9
	建筑垃圾处置费
	5元/吨或7.5元/立方米
	城管局

	10
	国土部门所有规费（不含土地使用权交易服务费）
	按规定标准收取
	国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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